
江苏省司法行政系统201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人民警察）简章 
发布日期： 2012-02-03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与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关于印发〈江苏省201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苏人社发〔2012〕28号）精神，结合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实际，制定本简章。

　　一、考录范围与计划

　　2012年考录的范围为：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全省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劳动教养管理所（以下简称监狱、劳教所）。市、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含市属劳教所）考录计划数由市、县（市、区）司法局商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全省监狱和省属劳教所考录计划431名，其中监狱400名，省属劳教所31名。

　　二、报考条件

　　报考司法行政系统公务员需符合省、市2012年考录公务员实施方案规定的条件。

　　报考监狱劳教人民警察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政治素质高，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监狱劳教工作；

　　2、符合招考职位规定的专业、学历、经历等条件要求；

　　3、年龄在18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1981年2月7日至1994年2月13日期间出生），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及狱医、心理矫正等特殊职位招考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

　　4、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和录用人民警察规定的条件；

　　5、身体健康，体貌端正。体检执行修订后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和《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体能测评执行《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暂行）》；

　　6、具有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2012年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全省职位均可报考，不受户籍（指社会在职人员）或生源地（指应届毕业生）限制，其他人员限本省户籍或本省生源；

　　7、除执行省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公务员考察（政审）标准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

　　（1）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2）曾被辞退或开除公职的；

　　（3）受过党（团）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少年管教的；

　　（4）有直系亲属或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亲属被判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

　　（5）有配偶、直系亲属被判处死刑或正在服刑的，以及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亲属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且正在服刑的；

　　（6）其他不宜担任人民警察的。

　　三、考录程序和方法

　　1、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招录程序、方法、步骤按照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和当地公务员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2、招录监狱劳教人民警察，按以下程序进行：

　　（1）报名和资格初审

　　报名、资格初审和缴费，通过网络进行，与全省招录公务员同步进行。网址见各市招考简章。报名和资格初审由省辖市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招录单位共同组织实施。

　　（2）笔试

　　考生参加省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的统一笔试，笔试时间：2012年3月11日。考生应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报考监狱、劳教所人民警察职位，考试类别为B类。考试科目为：《公共基础知识》（B）、《行政职业能力测试》（B）两科。

　　（3）体检和体能测评

　　在笔试科目合格的人员中，按照大于1:3、小于1:5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和体能测评的人员。达不到1:3比例的职位，按实际合格人数确定参加体检和体能测评的人员。因体检和体能测评不合格出现缺额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递补。体检和体能测评由省辖市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招录单位共同组织实施。

　　（4）资格复审

　　体检和体能测评合格的考生参加资格复审，由省辖市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招录单位共同组织实施。

　　（5）面试

　　资格复审合格的考生，原则上按1:3的比例，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面试的人员。按照公共科目成绩占50%、面试成绩占50%的比例，采取百分制计算考生总成绩。形不成竞争职位的考生，面试成绩达到60分为合格。面试由省辖市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6）考察（政审）

　　根据考生总成绩，按照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察（政审）对象。考察（政审）按照省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同时还需符合本简章的有关要求。因考察（政审）不合格出现职位缺额时，分职位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一次性递补。

　　（7）录用

　　拟录用人员由录用审批机关在有关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满，符合录用条件的办理录用手续。录用审批程序为：

　　①拟录用为监狱、省属劳教所人民警察的，经招录单位所在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初审，报省监狱管理局和省劳动教养管理局复审，经省司法厅审核同意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审批。

　　②拟录用为市属劳教所人民警察的，由省辖市司法局报省司法厅政治部审核同意后，由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

　　3、拟录用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司法行政部门公务员的，由各省辖市司法局上报省司法厅政治部审核同意后，报各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四、录用后管理及待遇

　　录用人员须参加公务员初任培训，实行一年试用期。培训、试用期满考核合格，予以任职定级。培训或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以及不能履行职责的，取消录用资格。录用为监狱劳教人民警察的享受人民警察待遇。

　　五、纪律监督

　　考录司法行政系统公务员（人民警察）工作，要严格执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司法部、国家公务员局关于考录公务员（人民警察）有关规定以及2012年度江苏省公务员考录工作的要求，坚持考录政策、考录职位、资格条件、考试成绩、录用结果“五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为方便社会各界监督，杜绝不正之风，特设立监督举报电话：

　　省司法厅　　 025-83591129 83591193

　　省公务员局　 025-83236151 83236050

　　附件：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暂行） 

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

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暂行）

一、男子组

	项目
	标                   准

	
	30岁（含）以下
	31岁（含）以上

	10米×4往返跑
	≤13"1
	≤13"4

	1000米跑
	≤4'25"
	≤4'35"

	纵跳摸高
	≥265厘米

	

	二、女子组

	项  目
	标                      准

	
	30岁（含）以下
	31岁（含）以上

	10米×4往返跑
	≤14"1
	≤14"4

	800米跑
	≤4'20"
	≤4'30"

	纵跳摸高
	≥23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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